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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23-001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桂林一城游旅游有限公司与桂林旅游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景区门票线上渠道独家销售协议书之补

充协议》暨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桂林一城游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城游公司”）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本

公司持有其 70%的股权，桂林旅游服务接待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

目前一城游公司主要负责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桂林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曾用名：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旅投集团”）的旅游资源整合、产

品营销及落地服务体系。 

一城游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与旅投集团签署《景区门票线上渠道独家

销售协议书》（以下简称“《销售协议》”），一城游公司给予旅投集团预付款

980 万元，用于冲抵 2022 年一城游公司应付给旅投集团的景区门票价款，同时

旅投集团在 2021 年景区门票结算价格基础上给予一城游公司 8%-12%的销售折

扣；2022 年旅投集团景区门票线上电商销售工作交由一城游公司独家运营。合

作期限自 2022年 1 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止。具体详见公司 2021年 12

月 18 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一城游旅游有限公司与桂林旅

游发展总公司签署<景区门票线上渠道独家销售协议书>暨关联交易公告》等相关

公告。 

鉴于新冠疫情和象鼻山景区全面免费开放等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因

素的影响，《销售协议》在 2022 年度的履行未能达到双方合作的预期目标。经

一城游公司与旅投集团结算确认，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一城游公司根据《销

售协议》向旅投集团支付的预付款 980万元尚有余额 650.70万元。  

为了促成《销售协议》所约定的合作事项取得相应的效果，实现共赢，经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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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一致，2023年 1 月 19日，一城游公司与旅投集团签署了《景区门票线上渠道

独家销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由于本次交易对象旅投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需经本公司领导班子会审议通过。 

经公司领导班子会审议通过，一城游公司与旅投集团于2023年1月19日签署

《景区门票线上渠道独家销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桂林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住所：桂林市七星区自由路（原：花桥街 5号楼 1-3层） 

3.办公地点：桂林市翠竹路 35号天之泰大厦 

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法定代表人：李飞影 

6.注册资本：71,200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2826629925 

8.经营范围：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旅游业务；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

项目策划咨询；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企业管理

咨询。 

9.出资人：桂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历史沿革：旅投集团于 1994年 4月 9日设立，设立时名称为“桂林市旅

游发展总公司”，注册资本 13,600万元。2000 年 4月 25日，其更名为“桂林旅

游发展总公司”。2021年 12月 17日，经桂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整体改制为国有（法人）独资公司，名称由“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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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总公司”变更为“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71,200

万元，出资人为桂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 年 8 月 19 日，

其更名为“桂林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桂林市人民政府。 

11.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旅投集团总资产 446,077.19 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59,376.95 万元；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32,758.2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830.72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旅投集团总资产 618,374.8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资产 199,289.20 万元；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25,542.57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353.76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2.关联关系说明 

旅投集团持有本公司 37.20%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依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一）款相关规定，旅投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13.旅投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一城游公司采购的是象山景区、伏波景区、叠彩景区、芦笛景区、七星

景区、七星+七星岩景区门票，上述景区均属于旅投集团。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补充协议》，在《销售协议》延长和顺延的合作期限内，一城游公司

和旅投集团仍然执行《销售协议》约定的2022年景区门票结算价格，旅投集团景

区门票线上电商销售工作继续由一城游公司独家运营。 

一城游公司采购旅投集团景区门票的结算价格低于市场价、门市价，且低于

《销售协议》签署前的采购价格，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城游公司（乙方）于 2023年 1月 19 日与旅投集团（甲方）签署了《景区

门票线上渠道独家销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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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期限 

《销售协议》合作期限延长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 

在前述延长期限届满时，如乙方支付给甲方的预付款尚未使用完毕，则合

作期限自动顺延，直至乙方支付给甲方的预付款使用完毕当月最后一日为止。 

在上述延长和顺延的期限内，甲乙双方仍然执行《销售协议》约定的 2022

年景区门票结算价格。 

（二）预付款处理 

乙方根据《销售协议》向甲方支付的预付款980万元，经甲乙双方结算确认，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尚有余额6,507,040.70元，双方同意在延长和顺延的合作期

限内，该预付款余额继续用于冲抵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景区门票价款。 

（三）独家运营权 

在延长和顺延的合作期限内，甲方景区门票线上电商销售工作继续由乙方独

家运营。 

（四）门票价款结算 

对于延长期限内的景区门票价款，甲乙双方应于2024年1月10日前完成结算

确认，并在完成结算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款项的冲抵、支付和所有发票的开

具。 

如合作期限在2023年12月31日后有顺延，对顺延期限内（以实际顺延时间为

准）的景区门票价款，甲乙双方应在顺延期限结束后1个月内完成结算确认，并

在双方结算确认后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价款的冲抵、支付和所有发票的开具。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鉴于新冠疫情和象鼻山景区全面免费开放等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因

素的影响，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一城游公司根据《销售协议》向旅投集团支付

的预付款980万元尚有余额650.70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一城游公司与旅投集

团签署《补充协议》。 

签署《补充协议》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及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旅投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 56.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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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在一城游公司与旅投集团签署《补充协议》之前，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

《补充协议》，同意一城游公司与旅投集团签署《补充协议》，并按规定程序办理。 

 

（二）独立意见 

为拓展线上旅游业务，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一城游公司与旅投集团于

2021年12月17日签署《销售协议》，一城游公司通过预付款的形式采购旅投集团

的景区门票并享有旅投集团景区门票线上电商销售独家运营权，合作期限自2022

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鉴于新冠疫情和象鼻山景区全面免费开放等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因

素的影响，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一城游公司根据《销售协议》向旅投集团支付

的预付款980万元尚有余额650.70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一城游公司与旅投集

团签署《补充协议》。 

签署《补充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一城游公司与旅投集团签署《补充协议》。 

 

九、保荐机构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领导班子会审议通过，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景区门票线上渠道独家销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桂林一城游旅游有限公司与桂林旅游发展旅投集团签

署《景区门票线上渠道独家销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之独立意见； 

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桂林一

城游旅游有限公司与桂林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景区门票线上渠道独家销

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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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5. 公司领导班子会纪要（旅股份领导班子会纪字〔2023〕2号）。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月 19日 


